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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汇区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宣判一起恶势力犯罪案件
本报讯 （记者 黄佳 ）近日 ，川汇区

人民法院对苑某防等 5 人恶势力犯罪
寻衅滋事案依法公开宣判。 据了解，这
是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该院审
理的第 15 起涉黑恶犯罪案件。

公诉机关指控，2012 年以来， 以被
告人苑某防、范某英、苑某运为主，以被
告人苑某莲、苑某灵为辅的恶势力犯罪
成员，利用其家族势力，无事生非、借故

生非，为非作恶、欺压百姓，为谋求强势
地位，肆无忌惮，以殴打、威胁 、辱骂等
手段，在川汇区某乡多次交叉实施违法
犯罪活动，扰乱社会生活秩序 ，造成较
为恶劣的社会影响。

经审理，被告人苑某防、范某英、苑
某运多次在公共场所无事生非、借故生
非，拦截、辱骂他人，情节恶劣 ，参与多
起违法犯罪；被告人范某英、苑某莲、苑

某灵在公共场所借故生非、随意殴打他
人，情节恶劣；被告人苑某防 、范某英 、
苑某运、苑某莲、苑某灵在公共场所起
哄捣乱、破坏选举，情节恶劣，其行为已
构成寻衅滋事罪。 川汇区人民法院依法
判决被告人苑某运、 苑某防有期徒刑 3
年 6个月； 判决被告人范某英有期徒刑
3 年；判决被告人苑某莲有期徒刑 1 年；
判决被告人苑某灵有期徒刑 1 年， 缓刑

1 年。
据了解 ，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

以来 ，该院受理涉黑恶犯罪案件 16 件
220 人，判决 15 件 169 人，有力打击了
黑恶势力的嚣张气焰。 下一步，该院将
继续发挥审判职能作用 ， 全力推进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向纵深发展 ， 全面增
强人民群众的幸福感 、 安全感和获得
感。 ②10

全市两级法院 2019年受理案件 128491件
市中级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

������本报讯 （记者 黄佳 文/图）2019 年
以来，全市两级法院共受理案件 128491
件， 一审判决黑社会性质犯罪案件 23
件……2019 年 12 月 30 日，市中级人民
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如图），通报全市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及立案登记制改革

工作开展情况，《河南法制报》《大河报》
《周口日报》 等省市级主流媒体参加发
布会。

全市两级法院 2019 年受理案件
128491 件

“2019 年以来 ，全市两级法院共受
理案件 128491 件，同比增长 4.1%，其中
网上立案 26134 件、网上交费 15744 件、
跨域立案 51 件。 ”发布会上，市中级人
民法院立案一庭庭长安西超介绍了全

市两级法院立案登记制改革工作开展

情况。
据了解，2015 年 5 月 1 日实施立案

登记制以来，全市两级法院按照最高人
民法院统一部署 ， 积极落实立案登记
制，确保登记立案规范化、常态化。 为贯
彻落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一站式
多元解纷机制 一站式诉讼服务中心的

意见》的要求，全市两级法院深化案件
“当场立、自助立、网上立、就近立”改革，
积极推广网上立案 、跨域立案 ，实现了
“就近能立、多点可立、少跑快立”。

55 个基层人民法庭实现就地立案
人民法庭根植基层， 是审判工作的

前沿阵地，与人民群众接触最直接、最广
泛、最密切，承担着大量民事案件的审判
和基层民调组织的指导工作。 作为一个
农业大市， 我市基层人民法庭担负着维
护农村稳定、促进农村发展、构建农村和
谐、 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全面高
效司法保障的职责。

在发布会上，记者了解到，近年来，
我市基层人民法庭建设逐步推进，目前，

全市 55 个基层人民法庭均实现了就地
立案、扫码支付、刷卡支付，极大方便了
当事人办理诉讼事务。同时，全市两级法
院均在诉讼服务大厅设置了网上立案、
跨域立案区域， 并专门配置网上立案、
跨域立案导诉员 ， 当事人需要网上立
案、跨域立案的，导诉员可协助当事人
办理。 “当事人通过互联网提交立案信
息，符合立案条件的，3 日内在网上审查
立案。 当事人申请跨域立案的，导诉员
审查、 上传材料后，15 分钟内可实现立
案。 ”安西超说。

“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全

市两级法院深化“放管服”改革，在全市
范围内推广“微法院”小程序。 据了解，
“微法院”小程序具有网上立案、网上交
费 、在线调解 、手机阅卷 、诉讼费用计
算、法律咨询等功能。

全市两级法院一审判决黑社会性质

犯罪案件 23 件
发布会上，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一庭

庭长何万廷介绍了全市两级法院 2019年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情况。 截至目前，
全市两级法院一审判决黑社会性质犯罪

案件 23 件，对黑社会性质的组织、领导、
参加者判处 5 年有期徒刑以上的 有 26

人，重刑率达 36.11 %，判决恶势力犯罪和
恶势力犯罪集团案件 36件， 对恶势力的
纠集者和成员判处 5年有期徒刑以上的
有 31人 ，全市两级法院对 146人判处财
产刑，18人被判决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据了解， 全市两级法院在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期间 ， 盯紧涉黑涉恶案件不
放，盯紧“保护伞”不放，盯紧黑恶势力
经济基础不放，深挖黑恶势力“保护伞”
“关系网”， 坚决铲除黑恶势力基础。 发
布会还公布了海振华等 23人涉黑案、薛
军委等 18 人恶势力犯罪集团案等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典型案例。 ②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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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姬慧洋 ）近年来 ，市公安局紧盯
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 ，以 “纪律作风提升
年 ”活动为抓手 ，以深入推进 “不忘初心 、牢记使
命 ”主题教育为载体 ，积极探索队伍管理监督新机
制 、新措施 ，运用 “互联网+ ”全方位监督体系 ，全
面推进队伍管理监督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 ， 着力
破解 “管理有死角 、监督不到位 、问责不彻底 ”等
问题 ，努力打造一支 “四个铁一般 ”的过硬公安队
伍 。

“互联网+”让监督延伸至“神经末梢”
为全面推动督察工作实战化、信息化，全面提升

督察工作效能， 近年来， 市公安机关投入资金 1200
余万元，全面建成网上督察中心，增配网上督察专职
民警 1 名、专职队员 6 名，实时巡察基层所（队）的办
案区、受案室、窗口等场所，对基层所（队）的民警、协
勤人员在岗在位、服务群众、执法办案、值班备勤、警
容风纪等情况开展全方位网上督察巡检。 2019 年以
来，该局查纠各类不规范问题 1400 余个，编发网上
督察通报 16 期。

“淮阳县公安局，经网上督察中心大数据碰撞，
发现你局 2018 年 10 月决定强制隔离戒毒的白某
某已在监狱服刑期满 ， 白某某尚有强制隔离戒毒
余期 1 年未执行， 接通知后， 请立即予以整改，并
将整改情况及时报市公安局警务督察支队 。 ”近
日， 淮阳县公安局警务督察大队大队长潘红星收
到了周口市公安局警务督察支队发来的执法预警

短信。
据了解 ，为进一步严明和强化队伍纪律 ，市公

安局通过强化监督执纪，不断健全和完善纪律作风
早发现、早提醒 、早纠正机制 ，紧盯时间节点 ，依托
“互联网+”，充分利用微信、手机报等，全面落实常
态提醒谈话制度。 针对违规公款吃喝、公车私用等
“节日病”，该局采取 “集中约谈 ”“短信提醒 ”“警示
教育 ”等形式 ，集中对全市公安机关中层以上领导
干部进行约谈， 让广大党员干部和民警不想违、不
敢违、不能违。

健全民警监管机制

驻市公安局纪检监察组在用好公安民警违

法违纪案件线索受理查办系统的基础上 ，依托互
联网建立了多功能智慧警务网上平台 ，详细登记
录入各项工作信息 ，包括纪委监察 、督察投诉 、重
点关注 、重点工作 、案件信息 、涉警交通事故 、现
场网上督察记分 、维权工作等 12 个板块的内容 ，
为完成好各项工作任务打下坚实基础 。 为健全民警监管机制 ，纪检监察组
开展廉政档案网上登记工作 ，及时 、全面 、准确掌握民警廉政情况 ，增强民
警廉洁自律意识 ，提高预防腐败能力 。 纪检监察组还借助 “互联网+监督 ”
模式 ，进一步延伸监督触角 ，实现了对户政办理 、行政执法等关键环节的
电子监督全覆盖 ，通过督察系统数据碰撞和实地暗访检查等方式 ，对有案
不立 、立案不查等侵害群众利益问题进行严厉查处 ，并在全市公安机关实
名通报 ，让侵害群众利益问题不死灰复燃 、不反弹回潮 。

“网上”+“网下”让监督无处不在
工作中，该局紧紧依托互联网，深入推进监督信息平台建设。该平台通过与

公安业务数据平台进行关联，实现对执法办案、治安管理、公安基础工作的跟踪
监督，公安监督部门无需出门，通过互联网就可对全市公安机关办理案件的程
序、事实和涉案物品进行网络跟踪监督，对所督察的案件进行定量和定性两个
方面的分析研判，实现公安执法动态监督和队伍研判预警“全覆盖、全天候、跨
警种、一网式”大数据管理，形成“网上发现”与“网下查处”相结合的一体化机
制。

据了解 ，2019 年 1 月至 11 月底 ， 全市公安机关立刑事案件数同比下降
9.23%，盗抢骗刑事案件发案数同比下降 14.98%，全市现行命案破案率达 100%，
侦破盗抢骗刑事案件数同比提升 18.50%，抓获网上在逃人员数同比上升 4.80%，
群众安全感、满意度显著提升。 ②10

招标公告
������周口市信立工程管理有限公司受
西华县城镇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招标
人）的委托，就该项目进行公开招标（已
符合公开招标条件）， 欢迎符合相应资
格条件的投标人参加投标。

一、项目基本情况与招标范围：1.项
目名称：西华公园里前期物业服务项目，
位于西华县南华路北侧、理想城东侧，占
地面积 40948.21 平方米， 总建筑面积
87318.35平方米。 项目基本情况详见招
标文件。 2.招标范围：详见招标文件。

二、项目资金测算：招标控制价为每
年 212万元 （拟住宅：2.05元/平方米/月、
商业 3.5元/平方米/月、地下储藏室：1元/
平方米/月、车位管理费 50元/个/月）。

三、服务期限：详见招标文件
四、投标人资格要求：1.有效的营业

执照，经营范围包含物业服务，具有独
立法人资格和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包

括总公司授权的分公司，总公司下属子
公司）。 2.具有履行物业服务合同所必
需的物业服务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3.
有依法缴纳税收的良好记录，参加招标
活动近三年内，无重大违法记录。 4.投
标人拟派项目经理须具有项目经理上

岗证或物业管理师证书。 5.投标人须在
《河南省物业管理综合监管平台》 注册
登记或纳入周口市物业行业协会监管。
6.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7.法律、行
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五、报名信息：1.报名方式：河南省
物业管理综合监管平台线上和文件规

定的实际报名地点现场同步报名。 2.报
名时间 ：2020 年 1 月 2 日至 2020 年 1
月 8 日 （不少于 5 个工作日 ），8∶00 至
12∶00 、15∶00 至 17∶00， 逾期不予受理。
地点：周口市文明路与交通路交会处原
外贸宾馆二楼。 3.报名时需提供资料：
企业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或
被委托人身份证）及投标人资格要求中

的全部资料。 上述证件均需提供原件，
另提供加盖企业印章的复印件一份（网
上可查）。 代理机构对上述资料的审验
并不作为投标资格最终认定，开标后由
评审委员会审核，不符合该项目资格条
件的投标文件将被拒绝。 4.招标文件售
价：300元/本，售后不退。

六、发布公告的媒介：本次招标公告在
《河南省物业管理综合监管平台》、 周口市
物业服务行业协会网站和 《周口日报》《周
口晚报》或市级以上新闻媒介同步发布。

七、 开标时间及地点：1. 开标时间
（即投标文件接收截止时间 ）2019 年 2
月 4日 9时。2.开标地点：西华县建业城
营销中心二楼会议室。

八、招标联系事项：招标人：西华县
城镇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联系人： 秦书
凯，联系电话：15703847006，招标代理机
构 ：周口市信立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联
系人：李云雷，联系电话：15716756157。

2020年 1 月 2日

招标公告
������周口市信立工程管理有限公司受
西华县建置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招标
人）的委托，就该项目进行公开招标（已
符合公开招标条件）， 欢迎符合相应资
格条件的投标人参加投标。

一、项目基本情况与招标范围：1.项
目名称：西华县箕城上院前期物业服务
项目，位于西华县迎宾大道南侧、人和
路 东 侧 、 泰 山 路 北 侧 ， 占 地 面 积
72393.40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203704.78
平方米。项目基本情况详见招标文件。2.
招标范围：详见招标文件。

二、项目资金测算：企业自筹资金，
招标控制价为每年 460 万元（拟高层住
宅：1.75 元/平方米/月、小高层住宅：1.9
元/平方米/月、 商业：3 元/平方米/月、
幼儿园：3元/平方米/月、 储藏室：1 元/
平方米/月、车位管理费 50元/个/月）。

三、服务期限：详见招标文件
四、投标人资格要求：1.有效的营业

执照，经营范围包含物业服务，具有独
立法人资格和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包
括总公司授权的分公司，总公司下属子
公司）。2.具有履行物业服务合同所必需
的物业服务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3.有
依法缴纳税收的良好记录，参加招标活
动近三年内，无重大违法记录。4.投标人
拟派项目经理须具有项目经理上岗证

或物业管理师证书。5.投标人须在《河南
省物业管理综合监管平台》注册登记或
纳入周口市物业行业协会监管。 6.本项
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7.法律、行政法规
规定的其他条件。

五、报名信息：1.报名方式：河南省
物业管理综合监管平台线上和文件规

定的实际报名地点现场同步报名。 2.报
名时间 ：2020 年 1 月 2 日至 2020 年 1
月 8 日（不少于 5 个工作日），8∶00 至 12∶
00 、15∶00 至 17∶00， 逾期不予受理。 地
点：周口市文明路与交通路交会处原外
贸宾馆二楼。3.报名时需提供资料：企业
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或被委

托人身份证）及投标人资格要求中的全
部资料。 上述证件均需提供原件，另提
供加盖企业印章的复印件一份（网上可
查）。 代理机构对上述资料的审验并不
作为投标资格最终认定，开标后由评审
委员会审核，不符合该项目资格条件的
投标文件将被拒绝。 4. 招标文件售价：
300元/本，售后不退。

六、发布公告的媒介：本次招标公告在
《河南省物业管理综合监管平台》、 周口市
物业服务行业协会网站和 《周口日报》《周
口晚报》或市级以上新闻媒介同步发布。

七、 开标时间及地点：1. 开标时间
（即投标文件接收截止时间 ）2020 年 2
月 4日 10时 30分。 2.开标地点：西华县
建业城营销中心二楼会议室。

八、招标联系事项：招标人：西华县
建置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联系人：秦书
凯，联系电话：15703847006，招标代理机
构 ： 周口市信立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联
系人：李云雷，联系电话：15716756157。

2020年 1 月 2日

招标公告
������一、项目概况预算：1.项目名称：沈
丘县康瑞欣花苑物业管理项目，位于沈
丘县城沙南产业集聚区 ， 占地面积
37269 平方米， 总建筑面 89859.25 平方
米， 商业面积 7896.28 平方米， 停车位
597个。 2.招标范围：沈丘县康瑞欣花苑
项目物业管理全部内容。 项目预算：企
业自筹资金 ，每年约 1966760.76 元 （拟
住宅 1.8 元/平方米/月、 商业 2.8 元/平

方米/月，停车位 60 元/个/月）。 服务期
限：自签订合同之日起至成立业主委员
会后新物业服务企业进场。

二、投标人资格要求：1.有效的营业
执照，经营范围包含物业服务，具有独立
法人资格和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2.具有
固定经营场所， 有履行物业服务合同所
必需的物业服务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3.参加招标活动近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
无重大违法记录。 4.拟派项目经理须有
两年以上住宅或商业小区物业管理经

验。 5.投标人须在《河南省物业管理综合
监管平台》 注册登记或纳入周口市物业
行业协会监管。6.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
标。 7.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三、报名信息：1.报名方式：在《河南
省物业管理综合管理监管平台》 线上和
实际报名地点同步进行。 2. 报名时间：
2020年 1 月 2 日至 2020年 1 月 8 日（不
少于 5个工作日）8∶00至 17∶00，逾期不予
受理，地点：沈丘县宏康置业有限公司售
楼部。 3.报名时需提供资料：企业营业执

照、开户许可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或
被委托人身份证） 及投标人资格要求中
的全部资料。4.招标文件售价：300元/本，
售后不退。

四、开标时间及地点：1.开标时间：
2020年 2 月 4日 9∶00。 2.开标地点：沈丘
县人民大道与滨河路交叉口东 300 米
路北康瑞欣花苑售楼部。 招标人：沈丘
县宏康置业有限公司，联系人：涂逢春，
联系电话：13507683668。

2020年 1 月 2日

公 告
������2019 年 12 月 24 日， 周口市公安局太昊路分局接
“110”指令出警，在开元大道发现一名女子，该女子神情
恍惚，语言表达不清，身高 1.55 米左右，年龄约 70岁。 望
其家属及知情者及时联系。

联系电话：0394-8398566
周口市救助管理站

2020 年 1 月 1 日 救助编号::ZZKK22001199112222440044


